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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将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
发布到网上而再次成为被告

宁波某小区业委会因业主知情
权纠纷被四位小区业主起诉，在收
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后，将此
次诉讼及聘请律师情况在业委会的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同时将该
份民事起诉状原封不动地发到了微
信公众号上，起诉状上的个人信息
包括四位业主的姓名、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住所地、电话号码
等，均未以马赛克等方式遮蔽处
理。

四位业主发现后，认为民事起
诉状上记载着个人信息，业委会将
其个人信息公布到网络上，侵犯了
隐私权，于是起诉至鄞州法院要求
业委会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费。

庭审中，被告业委会答辩称：
民事起诉状上记载的四位业主的姓
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住所
地、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隐私
权保护范畴；民事起诉状记载的个
人信息是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
选择公开的内容；被告将民事起诉
状发到微信公众号，是为了保障业

主知情权而进行的履职行为，无侵
权故意，没有过错，不构成对原告
隐私权的侵害。

鄞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事
起诉状中记载的身份证号码、出生
年月、住所地、电话号码等个人信
息属于敏感信息，与当事人个人生
活安宁相关联，一旦被泄露或滥用
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属于

“私密信息”，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
畴。

四位业主递交民事起诉状的对
象为人民法院，发送对象为案件相
关当事人，递交民事起诉状并不意
味着同意公开个人信息，或者同意
他人公开其个人信息。

被告将未对个人信息进行遮蔽
处理的民事起诉状发布在微信公众
号上，存在过错，客观上造成原
告个人信息的泄露，构成对隐私
权的侵害。被告在微信公众号上
公布民事起诉状虽然系履行职务
行为，但履职亦应建立在合法基
础之上，不能就此免除其侵权责
任。

考虑到被告在微信公众号发布
后不久即删除了侵权文章，根据
侵权责任与侵权行为方式及影响
范围相当的原则，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在微信公众号上及小区业主
群内发布道歉声明，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判决已生
效。

法官说法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各类推销
电话是否让你不胜其烦？大量垃圾
邮件是否让你清理到崩溃？电信诈
骗团伙掌握的信息是否精准到让你
怀疑人生？上述这些，都是个人信
息被非法处理、泄露的结果。

为了融入现代生活，我们需要
将个人信息不断提供给各类机构、
电子商务平台等，以换取相应的网
络服务。对于这些个人信息，如何
进行保护，以免对自然人的隐私、
个人生活造成影响，本案的判决对
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和个人敲
响了警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
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
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
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
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
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
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
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
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2021 年 1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
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
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
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
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

根据法律规定，掌握公民个人
信息的个人、机构或电子商务平台
等，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处理，可能
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三方面法
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
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
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
款的规定处罚。

■法眼观潮 朱泽军

据本报报道，前不久奉化公
安机关通报了一起新破获的以

“养鹿致富”为名的诈骗案。45
岁的陈某因网络赌博输钱，迫
于债务压力，找到昔日老师张
老 伯 ， 请 求 其 参 与 投 资 项 目
——养鹿。张老伯得知自己学
生要“创业”，且每月还有高
额利息回报，便约上几位同龄
老友，累计投入数十万元，以
助学生“圆梦”。事后，方知这
是一场骗局。陈某已因涉嫌诈骗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

老年人群体中，有的较为
保守，钱袋子捂得死死的，甚
至对银行正规储蓄也持怀疑态
度。有的则很容易轻信别人，
经不起他人花言巧语，便拱手
捧出血汗钱。以至有不法分子
惊叹：老人的钱太好骗了。于
是他们针对老年人特性，设计
出各类“理财”“投资”等陷

阱，千方百计掏空老年人的养
老钱。基于一些老年人思维模
式固化、投资理财知识匮乏、
甄别推介信息能力较弱，以及
获 取 市 场 信 息 渠 道 狭 窄 等 实
际，我们的相关部门对社会上
那 些 投 资 、 理 财 的 监 管 要 到
位，对不法分子给予坚决有力
打击。老年人是投资理财风险
防范最为薄弱的群体，难以承
受大起大落风险，金融机构要
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些适合老
年人特点的金融产品，让手有
余钱的老年人选择低风险理财
产品，确保他们的资金安全。

老 年 人 自 身 要 提 高 警 惕 ，
不应盲目相信那些造势宣传、
熟人介绍、“专家”推荐、感恩
答谢之类的产品。实践表明，防
范老年人被骗，不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家庭和哪一个机构的事，
方方面面要形成合力，助力老年
人，正确引导老年人，在全社会
形成对老年人投资理财的综合保
护体系。

老年人“投资理财”
社会需要正确引导

“ 新 人 注 册 享 88 元 现 金 好
礼”，这本是一句十分普通的广告
语，但在“有心人”谢某某耳朵
里 ， 却 成 了 发 财 的 门 路 。 近 日

（2022 年 6 月） 经海曙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海曙区人民法院依法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谢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同案俞某某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万元。

2021 年 3 月初，谢某某在上网
时发现，许多 APP 为吸引新用户
注 册 会 提 供 几 十 到 数 百 元 的 优
惠 ， 这 些 优 惠 与 注 册 手 机 号 绑
定，一个号码只能享受一次。谢
某某从中嗅到了“商机”。他谎称
自 己 公 司 员 工 需 要 办 理 电 话 卡 ，
向通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借用工号
办理电话卡。在给他人成功办理
手 机 卡 之 后 ， 他 私 自 将 卡 扣 留 ，
或 以 第 一 次 开 卡 不成功等理由 ，
要求开卡人第二次刷身份证以及人
脸验证，在开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再次办理新的手机卡。

多次“成功”办卡后，不满足
于此的谢某某听说有些通信运营公
司可以申请兼职业务员，这样自己
就有了开卡权限，于是伙同俞某某
到某通信运营商处开通了自己实名
工号，便于自己非法获取手机卡。

两 人 在 出 租 屋 中 ， 利 用 “ 猫 池 ”
（一种新型网络通信硬件设备，可
同时支持多个手机号通话，并支持
群收发短信、远程控制、卡机分离
等功能） 等工具对非法取得的手机
卡进行管理，将手机号和验证短信
出售给他人从事 APP 软件手机注
册等商业活动牟利。案发后，民警
当场查获用于养卡的“猫池”设备
七台、用于“猫池”管理软件的

“ 密 狗 ” 硬 件 设 备 一 个 、 手 机 卡
501 张。经查，两人通过以上方式
非法获利人民币五万余元。

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
谢某某伙同俞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他
人出售牟利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检察官在案件办理中还发现，
这些被盗用身份信息的开卡人都有
一个明显的共性特点——对于个
人信息安全不重视，防范意识较
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为
此，检察官提醒大家，要拒绝购
买 来 源 不 清 的 手 机 卡 、 账 号 等 ，
切 断 犯 罪 分 子 的 利 益 链 条 。 据
悉，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大对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惩处力度，增
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为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提供有力
的司法保障。

（孙琳洁 姚佳怡）

利用“猫池”养卡牟利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七夕节期间，朋友圈随处可
见鲜花、礼物、红包转账等等，
可谓，七夕与你，皆是浪漫。但
有些小伙伴的七夕节回忆不一
定是美好的，假如在这天对象
弄丢了你给她的名表，你会怎
么办？

前不久，宁海法院审结了
一起女子因弄丢男友“赠送”的
劳力士手表，被男友起诉，要求
赔偿 58000 元的案件。

2021 年 5 月，小李和小陈在
酒吧相识后，两人迅速坠入爱
河，并确定恋爱关系。

三个月后，两人又来到该酒
吧，碰巧遇到隔壁桌的客人出手
阔绰，送了很多贵重物品给同行
的女生。

看到这一幕，小陈流露出羡
慕的眼神，身边的朋友也跟着起
哄，“小李，你看别人的女朋友
都有礼物收，就小陈没有，你是
不是表现一下啊！”

酒精上头的小李为了给女友
充场面，当即就把手上的劳力士
手表摘下来戴在小陈手上，并爽
快地对小陈说，“别人有的你也
要有。”

第二天酒醒后，冷静下来的
小李想到自己冲动之下把价值不
菲 的 手 表 随 手 “ 送 ” 了 出 去 ，
不禁有些后悔，便在微信上询
问 小 陈 ：“ 手 表 是 不 是 还 在 你
那 里 ， 这 个 表 是 我 爸 送 我 的 ，
买 来 很 贵 的 ， 不 能 轻 易 送 人 ，
你 保 管 好 。” 见 此 ， 小 陈 委 婉
地 说 道 ：“ 要 不 然 我 还 是 把 手
表 还 给 你 吧 ”。 小 李 碍 于 面
子，只说了句“你戴着吧，别卖
了就行”。

然而就在七夕节这天，小陈
将手表戴出去玩，回来后发现表
丢了。她第一时间跟小李说了这
件事。小李听后，着急上火地让
小陈好好找，实在找不到就折价
赔偿。“送我的就是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赔”。两人为此事大
吵了一架，昔日情侣也一拍两
散。

索赔无果的小李来到宁海法
院起诉，要求小陈赔偿手表一
块，价值 58000 元。

小李认为，双方当时是恋爱

关系，将手表借与小陈是为了充
场面，在交付手表时，自己也处
于醉酒状态，酒醒后也多次催促
小陈归还手表，但小陈以各种理
由推脱。

小陈气愤地表示，既然双方
是恋爱关系，就不存在手表的借
用关系，手表是小李赠送的，赠
表时小李并没有喝醉，也没有说
明要在充场面后将手表归还，因
此不需要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与小
陈是恋人关系，小李将手表交付
给小陈用于充场面，后小李向小
陈讨要手表时，小陈表示手表已
遗失并拒绝赔偿。根据“你戴
着，别给我卖了就行”“如果真
找不到就只能折价赔，但是真丢
了我也要跟家里交代”等微信聊
天记录，小李没有将手表赠与小
陈的意思表示，在得知小陈可能
将手表遗失后其多次要求小陈予
以赔偿，双方还就赔偿事宜进行
了协商，可以认定小李虽将手表
交与小陈，仍然对手表保留所有
权，小陈对手表无处分权的事
实。因此，法院认定小李与小陈
之间关于手表的法律关系为借用
合同关系。小陈借用小李的手表
后，负有妥善保管、按约定返还
的义务，现小陈保管不善，造成
手表丢失，应对小李的损失负有
赔偿责任。故依法判决小陈赔偿
小李手表损失 58000 元。一审判
决后，小陈提起上诉，宁波中院
维持原判。

不小心弄丢了男友“送”的手表遭索赔

法院：保管不善，应予以赔偿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

条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
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
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
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
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彭羚）

张水萍张水萍 绘绘

张水萍张水萍 绘绘

甬城风貌甬城风貌。。（（唐严唐严 摄摄））

被告把起诉状发上公众号
为何又“被告”？

公民的姓名、

出生年月、电话、

住址、身份证号码

属于隐私吗？起诉

时，原告在起诉状

上主动向法院提供

了上述个人信息，

就意味着同意个人

信息公开吗？

近日，鄞州法

院判决的一起隐私

权纠纷案件，对上

述 问 题 作 出 了 回

答。

法院判决：侵犯隐私权


